
云阳发改农〔2025〕467号
云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云阳县2025年森林修复项目投资概算的

批 复
县林业局：

你单位《关于申请云阳县2025年森林修复项目概算批复的函》（云阳林函〔2025〕126号）及相关资料收悉。根据县林业局《关于云阳县2025年森林修复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云阳林发〔2025〕37号）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北调查规划院编制的《云阳县2025年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（森林生态保护修复补偿）项目初步设计》，经研究，原则同意该项目投资概算报告编制的原则、方法和定额。现就云阳县2025年森林修复项目投资概算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：云阳县2025年森林修复项目

二、项目业主：云阳县林业局
三、代建单位：重庆云厦实业有限公司

四、项目代码：2507-500235-04-05-186618
五、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：建设总规模面积8万亩，其中森林抚育面积7.35万亩，低效林改造0.65万亩。

六、工程投资概算及资金来源：项目概算金额为4495万元，其中直接工程费用3987万元，其他费用508万元。资金来源：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及县级配套资金。
请你单位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，积极落实项目建设资金，在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控制规模和标准，确保不突破核定的总投资概算。要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、招标投标制、工程监理制、合同管理制，加强项目管理，确保项目质量和安全，确保如期完成项目建设任务。
云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5年10月15日

抄送：县财政局，县审计局，县统计局，重庆云厦实业有限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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